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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深圳高新区发展专项计划管理办法》
起草说明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促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

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20〕7 号）、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

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（粤府〔2019〕

28 号）和《中共深圳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完善深圳高新区

管理体制机制的通知》（深编〔2021〕70 号）等政策精神，推动

高新区高质量发展，加快建设具有卓越竞争力的世界领先高科技

园区，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研究起草了《深圳高新区发展专项

计划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。现将有

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编制背景

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过 20 多年发展，已经成为我国

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，在转变发展方式、优化产业

结构、增强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，走出了一条具有

中国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化道路。经过多年跨越式发展，深圳高

新区打造了新一代电子信息万亿级产业集群，高端制造装备、生

物医药与健康等千百亿级产业集群，培育了华为、中兴、迈瑞、

大疆等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创新型企业，已成为我

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“主阵地”。与北京中关村、上海张江相

比，深圳高新区在培育创新能力、激发创业活力、建设宜居宜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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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科技新城、推动全面开放合作等方面，仍有一定的差距。通过

设立深圳高新区发展专项计划，引导和带动区级财政资金、企业

资金和社会资本参与深圳高新区的建设发展，对营造优秀创新创

业环境，支撑培育具有卓越竞争力和影响力的“20+8”战略性新

兴产业和未来集群具有重要意义，也是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现实

需要。

（一）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

国务院时隔近 30 年再次出台的国家高新区发展纲领性文件，

对进一步促进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，发挥好示范引领和辐射带

动作用，提出了新的要求。在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、进一步激

发企业创新发展活力、推进产业迈向中高端、加大开放创新力度、

营造高质量发展环境等方面，做出了具体部署。

（二）广东省高新区发展建设的明确要求

广东省政府出台的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

意见中，提出高新区综合发展质量要求显著提高，进一步提升对

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支撑作用，全省高新区创新驱动发展走

在全国前列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，成为服

务粤港澳大湾区、参与全球科技合作的重要枢纽和中坚力量，并

明确要求各地市“设立高新区和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资金，提升高

新区产业集聚和公共服务能力”。

（三）深圳高新区机制体制改革的内生需要

深圳高新区目前暂未设置专项资金，亟需强有力抓手充分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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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各方资源参与高新区建设发展。2021 年 5 月，市委市政府研

究决定加强深圳高新区建设力量，从加强统筹协调、明确市区职

责和加强工作力量等三个方面，完善深圳高新区管理体制机制，

并明确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负责高新区发展专

项资金的使用管理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（一）政策研究

2021 年 6 月，我委按照市委编委文件要求，组织专门力量，

对高新区发展专项计划的设立进行研究。在认真梳理北京中关村、

上海张江、苏州工业园、成都高新区等高新区以及深圳前海合作

区相关专项资金政策文件的基础上，结合深圳市发展改革委、科

技创新委、工业和信息化局、住房建设局、市场监管局、文化广

电旅游体育局、生态环境局、商务局、中小企业服务局、人力资

源保障局、地方金融监管局等多个部门专项资金政策，全面对比

各高新区和深圳市各部门现有政策体系，对现有政策体系尚未覆

盖的部分进行重点研究，为方案的起草打下坚实基础。

（二）各园区调研交流

2021 年 8 月，我委赴高新区龙华、龙岗、宝安、南山和坪

山园区进行调研交流，就高新区发展相关问题进行认真探讨，对

高新区各园区发展现状、创新资源分布、发展瓶颈等进行仔细研

究，就高效推进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途径和方法，进行充分研讨。

（三）方案起草与完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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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研究北京、上海、成都等高新区专项政策、深圳市相关部

门专项资金政策以及前期调研成果的基础上，结合深圳高新区相

关主体的政策诉求，根据前期工作基础，组织力量起草了《管理

办法》。通过召开专题研讨会与各园区充分交流研讨、征求委内

各处室各单位和相关职能部门意见，形成了《管理办法》（征求

意见稿）。

三、主要内容及特点

（一）主要内容

《管理办法》共三十一条，分为总则、职责分工、支持对象

与标准、组织实施、监督评价、附则六章。第一章包括第一至五

条，明确了目的依据、发展目标、适用范围、资金来源、工作原

则等相关内容；第二章包括第六至八条，分别规定了市科技行政

主管部门、各园区管理机构和项目单位的职责；第三章包括第九

至十七条，明确了支持对象、支持方向、资助标准、市区资金比

例、资助方式等相关内容；第四章包括第十八条至二十二条，规

定了年度资金实施方案、年度预算、项目组织实施、事前资助项

目管理等相关内容；第五章包括第二十三至二十八条，规定了年

度实施报告、检查与评价、归档管理、资金追缴、信访投诉等相

关内容；第六章包括第二十九至三十一条，对该办法的兜底条款、

解释权和有效期作了说明。

（二）主要特点

一是市区联动，撬动各方资源。规定了区级财政资金总规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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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市级财政科研资金总规模的配套比例不低于 1：1，探索以市

级财政科研资金为抓手，引导和带动区级财政资金、企业资金和

社会资本参与高新区的建设发展。二是充分放权，打造特色园区。

根据园区发展需求，允许各园区拓展支持方向与支持情形。各园

区自主组织实施（指南发布、项目申报、评审验收、资金拨付等）。

强化全市统筹引导，推动各园区差异化发展，打造特色园区。


	《深圳高新区发展专项计划管理办法》
	起草说明
	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促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20〕7号）、《广

